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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8� � � � � � � �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2026-040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近日，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杭州佑本动物疫苗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杭州佑本” ）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签发的《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批件》，详情如下：

一、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的基本信息

兽药产品批准文号：兽药生字110541229

通用名称：猪乙型脑炎灭活疫苗（A6-C株）

商品名称：无

含量规格：无

有效期：2026年05月06日至2031年05月05日

监测期：2026年05月06日至2029年05月05日

二、新兽药上市前的相关程序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该产品已经取得兽药产品批准

文号，除常规监管批签发程序外，无须履行其他审批程序，公司将积极组织生产销售。

三、新兽药产品对公司的影响

杭州佑本取得该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是公司持续重视研发创新的结果，将进一步丰富公司兽用疫

苗产品结构，对持续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和市场竞争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股票代码：002032� � � � � � � �股票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2026-032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

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苏泊尔” ）于2025年11月10日召开

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对部分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公司拟回

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考核期未达成100%解除限售条件需进行回购注销的限制

性股票共计173,787股。 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已于2026年4月13日完成。 上述股票注销完成

后， 公司总股本将从801,359,733股减至801,185,946股； 注册资本由801,359,733元减少至801,

185,946元。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25年12月30日及2026年4月1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减资公告》及《关于对部分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完成暨股本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7及2026-025）。

经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公司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近日取得新换发的《营业

执照》，其中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801,359,733元变更为801,185,946元，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215�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26-030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5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深圳诺普信

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公司经

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下午15:00-16: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小程序举行公司2025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

为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提前48小时向投资者征集问题，投资者可通过下方两种参与方式提出所关注的

问题，提问通道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开放。

参与方式一：网址 https://eseb.cn/1xSx6W04KvC；

参与方式二：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

投资者依据提示，授权登入“价值在线”微信小程序，即可参与交流。

公司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卢柏强先生，独立董事徐佳先生，财务总监袁庆鸿先生，董事会秘

书莫谋钧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688378� � � � � � � � � �证券简称：奥来德 公告编号：2026-033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6年吉林辖区上市公司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

加由吉林省证券业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吉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

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

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活动时间为2026年5月

19日（周二）15:00-16:30。 届时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轩景泉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轩菱忆

女士；独立董事范勇先生、张奥女士、陈平先生；董事会秘书郑宇先生将在线就公司2025年度以及2026

年第一季度的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

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00936� � �证券简称：北投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1

广西北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至5月15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

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btkjgf@126.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西北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4月18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和2026年第一季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年度和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5

月18日（星期一）15:00-16:00举行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和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本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独立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兼总法律顾问、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等将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 因工作安排，上述参加人员如有调整，不再另行通知。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6年5月18日 （星期一）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至5月15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

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btkjgf@126.

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771-2311535

邮箱：btkjgf@126.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

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广西北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300575� � � � � � � � �证券简称：中旗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3

江苏中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暨

股东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江苏中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于2026年5月19

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2026年5月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相关文

件的议案》，此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 为提高决策效率，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吴耀军先生于2026年5月7

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关于提请2025年度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提议将《关于修订〈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及其相关文件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耀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35,915,312股，占总股本的28.49%。 董事会认为：该提案人的

身份符合《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提案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具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

事项，且临时提案于股东会召开10日前书面提交公司董事会，提案程序及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

登记日不变，现将本次股东会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19日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9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9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5月14日

7、出席对象：

(1)截至2026年5月14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

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江苏省南京玄武区苏园路6号江苏软件园2幢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提案类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 《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00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3.00 《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4.00 《关于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5.00 《关于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6.00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7.00

《关于2026年度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8.00 《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9.00 《关于2026年董事薪酬与考核方案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1.00 《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2.00

《关于修订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及其相关文件的议

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4

月21日与2026年5月8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会

上进行述职。

3、上述议案7、议案10和议案12属于特别表决议案，须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方可生效。

4、以上议案逐项表决，公司将对中小股东进行单独计票。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法人股东股东账户

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附件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附件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附件三），以便登记确认，并附

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传真或信函须在2026年5月18日17:00前传真或送达至公司证券事务部，信封上请注明“股

东会”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邮寄地址：江苏南京玄武区苏园路6号2栋 江苏中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部；邮编：210047。

（二）现场登记时间：2026年5月18日（9:00-11:30、13:00-17:00)

（三）现场登记地点：江苏南京玄武区苏园路6号2栋 江苏中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部。

（四）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人：陆洋

2、联系电话：025-58375015

3、联系传真：025-58375450� (传真函上请注明“股东会”字样）

4、联系邮箱：info@flagchem.com

5、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用、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6、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7、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参会股东登记表

特此公告。

江苏中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50575” ，投票简称为“中旗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05月19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一9:25，9:30一11:30�和 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5月19日，9:15一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业务股东身份认证操作说明》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

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s://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s://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江苏中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江苏中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05月19日召开的

2025年度股东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按以下方式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3.00 《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6.00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关于2026年度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

8.00 《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9.00 《关于2026年董事薪酬与考核方案的议案》 √

10.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11.00 《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

12.00 《关于修订〈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相关文件的议案》 √

委托人名称（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附件三：

江苏中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个人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出席会议人姓名/名称 是否委托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个人股东签字/

法人股东盖章

注：上述参会股东登记表的打印、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300575� � � � � � � � �证券简称：中旗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1

江苏中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中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6年5月7日在南京市玄武区徐庄

软件园苏园路6号2栋会议室召开，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会议由

董事长吴耀军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4月28日以电话通知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

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送达。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和《江苏中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相关文件的议案》

为完善预留授予部分的业绩考核体系、提升激励计划的科学性与公允性，公司拟结合实际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中“第五章本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限售期、解除限售安排和禁售期”中“一、本计划的有效期与三、本计划的限

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及“第七章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解除限售条件” 中“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中的部分内容进

行修订，并同步修订《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摘要及《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中对应的相

关内容。

同时，公司将对本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按照修订后的《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及其相关文件的修订说明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关于江苏中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相关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中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300575� � � � � � � � �证券简称：中旗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2

江苏中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及相关文件的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完善预留授予部分的业绩考核体系、提升激励计划的科学性与公允性，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保障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计划” ）的有效实施，公司于2026年5月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订〈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相关文件的议案》，同意公司拟结合实际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第五章本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限售期、解除限售安排和禁售期” 中“一、本计划的有效期与三、本计划的限售期和解

除限售安排” 及“第七章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解除限售条件”中“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的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并同

步修订《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摘要及《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中对应的相关内容，本

次修订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相关文件修订情况

修订前：

本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

长不超过48个月。

修订后：

本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

长不超过60个月。

修订前：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相应授予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

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

本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修订后：

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相应授予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激励对象根据本激

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

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

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

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本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部分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

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部分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

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部分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

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修订前：

本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25-2027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本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公司满足下列任一条件：

1、以2024年业绩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不低于10%。

2、以2024年业绩为基数，2025年净利润增长不低于5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公司满足下列任一条件：

1、以2024年业绩为基数，2026年营业收入增长不低于21%。

2、以2024年业绩为基数，2026年净利润增长不低于125%。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公司满足下列任一条件：

1、以2024年业绩为基数，2027年营业收入增长不低于33%。

2、以2024年业绩为基数，2027年净利润增长不低于238%。

修订后：

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25-2027年三个会计年度， 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本

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公司满足下列任一条件：

1、以2024年业绩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不低于10%。

2、以2024年业绩为基数，2025年净利润增长不低于5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公司满足下列任一条件：

1、以2024年业绩为基数，2026年营业收入增长不低于21%。

2、以2024年业绩为基数，2026年净利润增长不低于125%。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公司满足下列任一条件：

1、以2024年业绩为基数，2027年营业收入增长不低于33%。

2、以2024年业绩为基数，2027年净利润增长不低于238%。

本激励计划的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26-2028年三个会计年度， 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

次，本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公司满足下列任一条件：

1、以2024年业绩为基数，2026年营业收入增长不低于21%。

2、以2024年业绩为基数，2026年净利润增长不低于125%。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公司满足下列任一条件：

1、以2024年业绩为基数，2027年营业收入增长不低于33%。

2、以2024年业绩为基数，2027年净利润增长不低于238%。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公司满足下列任一条件：

1、以2024年业绩为基数，2028年营业收入增长不低于46%。

2、以2024年业绩为基数，2028年净利润增长不低于406%。

二、其他说明

1、《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摘要及《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中对应的相关内容将同

步修订。

2、本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与公司层面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将按照修订后的《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同步进行调整。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中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中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2526�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2026-019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问询函回复及募集说

明书等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5年4月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

询函》（审核函〔2025〕120013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已按照《审

核问询函》的要求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逐项说明和回复，并对《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9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文件。

鉴于公司已于2026年4月22日披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于2026年4月29日披露《2026年第一季

度报告》。公司按照相关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募集说明书、审核问询函回复等申请文件中涉及的财

务数据等内容进行了相应的更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最终是否能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

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8日

证券代码：002526� � � � � � � �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2026-018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6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山

东证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6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

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

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

（周五）15:00-16:3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5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

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

与！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8日

证券代码：002415� � � � � � �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2026-016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增加、变更或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8日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5月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物联网街518号海康威视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扬忠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293名，代表股份5,946,751,991股，占公司享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8864%。 其中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 ）2,285名，代表股份348,768,907股，占公司享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8055%。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4名，代表股份5,352,996,830股，占公司享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8.407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259名，代表股份593,755,161股，占公司享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4786%。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

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对提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结果： 同意5,945,812,1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2%； 反对

44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弃权499,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347,829,0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05%；反对44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2%；弃权499,5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2%。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5,945,786,4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8%； 反对

45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弃权515,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347,803,3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32%；反对45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1%；弃权515,4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8%。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期分红授权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945,824,1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4%； 反对

474,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弃权453,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347,841,01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40%；反对474,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0%；弃权453,4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789,068,23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5%； 反对

921,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弃权726,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347,120,2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73%；反对921,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3%；弃权726,8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4%。

5、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945,664,0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7%； 反对

50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弃权579,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347,680,9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81%；反对50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8%；弃权579,5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2%。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945,404,4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72%； 反对9,

534,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78%；弃权621,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338,612,79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880%；反对9,534,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38%；弃权621,

42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82%。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945,586,7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4%； 反对

507,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弃权657,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347,603,7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59%；反对507,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5%；弃权657,8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945,418,97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6%； 反对

6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弃权674,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347,435,8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78%；反对6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8%；弃权674,6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4%。

该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5,936,495,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75%；反对9,

589,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3%；弃权666,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338,512,6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593%；反对9,589,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95%；弃权666,

82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12%。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090,371,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24%；反对9,

540,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42%；弃权702,2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4%。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338,526,5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633%；反对9,540,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54%；弃权702,

22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13%。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788,988,3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2%； 反对

970,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弃权758,2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347,040,4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44%；反对970,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2%；弃权758,2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张帆影、胡洁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

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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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6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报》披露了《焦作万方

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23）。 为保护广

大投资者的利益，提请各位股东正确行使股东会投票权，现披露关于召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2026年4月2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于2026年5月14日召开2026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4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4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4

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7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焦新路南侧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提案类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见2026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披露的《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0）及《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制度(2026年4月)》。

3、上述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过半数通过。

4、本次股东会还将听取《关于确认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出席通知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2026年5月8日前将出席会议的通知送达本公司， 股东可以亲自或通过邮

寄、传真方式送达通知。 通过邮寄方式的通知以本公司收到日期为准。

(二)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

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

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

3、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无需登记。

(三)登记时间：2026年5月8日 9:00至17:00。

(四)登记地点：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焦新路南侧本公司办公楼二楼董事会办公室。

(五)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蕙鑫

联系电话：0391-2535596� � �传真：0391-2535597

联系地址：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焦新路南侧 邮编：454005

电子邮箱：jzwfzqb@163.com

(六)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的相关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召集本次股东会并提交提案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12

2、投票简称：万方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5月14日，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4日9:15� -� 15：00。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焦作万方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于该大会上代表本人(本单位)依照下列指示对股东会所列议案进

行投票，如无指示，则由代理人酌情决定投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持股数：

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性质：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有效期限：签发之日起至本次股东会结束之时

委托人签名/盖章：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